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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林业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县林业局

	
	年度预算金额
	2987.69万元

	
	主管部门
	湘潭县人民政府

	
	单位基本职能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林业工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负责全县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监督管理；拟订全县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并监督实施；参与拟订有关县级标准和规程并指导实施；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县造林绿化工作；承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监督管理的责任；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县湿地保护工作；组织、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负责全县林业自然保护区的监督管理；承担推进林业改革，维护农民经营林业的合法权益的责任；监督检查各产业对全县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承担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县森林防火等工作。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2021年我局年初结转3063.3969万元；年初部门预算2987.69万元（基本支出824.135万元，县级项目支出72.58万元，上级项目支出2915.11万元）；年中预算调整数-730.134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调整追加164.5556万元，县级项目追加247.60万元（禁食退养项目21.6万元，非税执收成本76万元，森林防火80万元，森林培育18万元，石漠化调查12万元，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修编40万元），上级项目追减1142.29万元。2021年我局实际支出4188.542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71.3658万元（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5.5万元，实际支出数11.5015万元），项目支出3017.1764万元。2021年度结余资金3445.6803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我局2021年预算调整率为0（所有追加资金皆为落实国家政策或县委县政府临时交办任务而产生的调整），基本支出预算控制率118.48%，项目支出预算控制率为91.93%，三公经费控制率为74.19%，我局基本支出超支，但三公经费严控，认真贯彻落实了厉行节约的原则。2021年全年我局完成营造林10.3万亩、义务植树192.88万株、811株古树名木管护、64.21万亩公益林管护，15.42万亩天然商品林管护，实现林业总产值达49.0477亿元。森林覆盖率保持在48.55%，森林蓄积量增加到501.69万立方米。湿地保护率稳定在70.2%以上，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9‰以下，全县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4‰以下，生态公益林资金发放到位，全县811株古树保存率100%，全县人工繁育、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养殖场有序退出，湘潭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工作正在进行。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方面

我局2021严格按照县级财政部门的要求编制部门预算，我局根据相关政策文件，严格范围和标准，用于干部职工的伙食补助、退休人员综治奖、全国文明城市奖、省级卫生单位奖、市级文明单位奖，以及工会、体检、老干部慰问、党建活动、双联共建、乡村振兴等费用均未纳入财政预算，五险一金预算编制与实际缴纳存在差异，故单位基本支出存在超支。以上项目都属必要开支，建议纳入财政部门预算，确保资金做到专款专用。另外林下经济、林业科技推广项目没有县级预算资金，很多相关工作无法开展。建议下年度能将这些必要开支列入预算。

（二）内部控制方面

未针对每一个项目制定完善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同时由于年初申报对全年的具体情况预计不足，目标细化量化不够准确。建议加强内控管理，同时提升管理水平，使单位管理更精细、明确，形成操作性更强的管理制度。

（三）资金使用方面

项目资金从申报、审核到计划、支出使用一系列手续繁琐，建议简化审批程序，加快资金流转，提高项目资金时效性。

（四）项目管理方面

2021年度部分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年初编制部门预算与实际支出有偏差的问题，主要预算申报时对全年支出预计不够精准，在实际工作中突发情况多，无法准确估量。

	
	改进措施
	改进措施：严格按照项目预算要求，对项目资金进行合理调整，确保资金使用达到预期指标，实现预期效益。同时，举一反三，在今后的项目绩效目标编制时，进一步细化、规范，提高绩效管理水平，提高项目资金绩效管理的水平。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湘潭县林业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完成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指标完成情况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过    程
	预算执行
	30
	预算调整率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数）×100%。

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在本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除外）。
	预算调整率=0，计5分；0-10%（含），计4分；10-20%（含），计3分；20-30%（含），计2分；大于30%不得分。
	5
	5

	
	
	
	基本支出预算控制率
	基本支出预算控制率=（基本支出实际支出/基本支出年度总预算）*100%。
	基本支出预算控制率≦100%，计5分；100-110%（含），计4分；110-120%（含），计3分；120-130%（含），计2分；大于130%不得分。
	5
	3

	
	
	
	项目支出预算控制率
	项目支出预算控制率=（项目支出实际支出/项目支出年度总预算）*100%。
	项目支出预算控制率≦100%，计5分；100-110%（含），计4分；110-120%（含），计3分；120-130%（含），计2分；大于130%不得分。
	5
	5

	
	
	
	资金结余
	　
	无结余，5分；有结余，但不超过上年结余，3分；结余超过上年结余，不得分。
	5
	0

	
	
	
	
	
	是否分项目核算结余结转，是，5分；否，0分。
	5
	5

	
	
	
	“三公经费”控制率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
	以100%为标准。三公经费控制率≦100%，计5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5
	5

	
	预算管理
	20
	管理制度健全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3分；②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5
	5

	
	
	
	专账核算
	
	项目支出是否分项目单独核算，是5；否，0分。
	5
	5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和完善性
	预决算信息是指与部门预算、执行、决算、监督、绩效等管理相关的信息。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3分；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2分。                                            
	5
	5

	
	
	
	政府采购完成情况
	
	达到政府采购要求的是否进行了政府采购，是，5分；否，0分。
	5
	5

	
	资产管理
	5
	管理制度健全性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①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3分；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5
	5

	产   出

效   果
	职责 履行
	45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日常工作正常运转
	完成计5分，未完成酌情扣分
	5
	5

	
	
	
	
	完成营造林10万亩
	完成计5分，未完成酌情扣分
	5
	5

	
	
	
	
	义务植树190万株
	完成计5分，未完成酌情扣分
	5
	5

	
	
	
	
	蓄积量增长率达1%
	达标计5分，未达标酌情扣分
	5
	5

	
	
	
	
	森林覆盖率达48%以上
	达标计5分，未达标酌情扣分
	5
	5

	
	
	
	
	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9‰以下
	达标计4分，未达标酌情扣分
	4
	4

	
	
	
	
	湿地保护率稳定在70%以上
	达标计4分，未达标酌情扣分
	4
	4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4‰以下
	达标计4分，未达标酌情扣分
	4
	4

	
	
	
	
	湘潭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已开展
	已开展计4分，未完成酌情扣分
	4
	4

	
	
	
	
	全县人工繁育、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养殖场有序退出
	完成计4分，未完成酌情扣分
	4
	4

	合计
	
	100
	
	
	
	100
	93



